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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八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彼得前書四章 12～19 節             

主題﹕超越苦難 

查經目標﹕明白信徒受苦的本質以及應持守的原則，活出榮神益人的生命見證。 

建議程序﹕ 

一、 唱詩敬拜﹕                                                                                                        

二、 禱告                                                                                                                                                                      

三、 讀經                                                                           

四、 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 ，帶動分享討論，找出經文的原意和意義，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受苦」是這段經文中最常出現的動詞，共四次。 

這段經文是一個新段落的開始，繼四章 1 到 6 節後再次討論信徒受苦的問

題，就是基督徒如何在反對基督教的世界裏生活。 

請找出這段經文中最常出現的

動詞。 

你願意受苦嗎？ 

你願意為基督受苦嗎？ 

在甚麼情況下你會甘願受苦？ 

● 是火煉的試驗，要煉淨信徒的信心（彼前一 7） 

● 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在生活方式上與基督聯合） 

● 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來自非基督徒的迫害） 

● 不為錯誤的原因受苦 

● 為作基督徒受苦（基督徒=跟隨基督的人） 

● 是出自 神的美意（信徒是照 神的旨意受苦的人） 

信徒受苦不同於一般的受苦。

這段經文提到那些有關信徒受

苦的實況或特徵？ 

消極方面﹕ 

● 不要大驚小怪 

● 不要感到羞恥 

● 不要行惡 

● 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 

積極方面﹕ 

● 要歡喜 

● 要因擁有基督徒這名號而歸榮耀給 主 

● 要一心為善 

彼得要求當時的信徒如何面對

因跟隨基督而帶來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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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持續將自己的靈魂交託給 主 

● 末世觀點﹕因為信徒在世時既與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與基督認同，將來當

基督在榮耀中再來時，必然也要與 祂一起歡喜快樂。 

● 現世角度﹕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證明 神榮耀的靈常常內住在

信徒身上。若非聖靈的內住，任何人都不可能為基督的名承

受這樣的屈辱。 

彼得要求信徒這樣面對苦難是

基於那些應許？ 

為錯誤的行為，如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等邪惡行徑而導致的苦難

是不可能得到從 神而來的福樂。要誠實檢討受苦的真正原因，不要為著

一些不討 神喜悅的原因徒然受苦。 

但在甚麼情況下這些應許不會

發生作用？ 

彼得在 18、19 節的兩句問話乃是修辭性的反問句（rhetorical question），

透過簡單的邏輯推理，以輕比重而得出答案，就是在末日的審判時，不信

從 神福音之人的結局將十分可怕，他們將無地可站。 

18 節的進深解釋可參考林前十一 31、32、結九、和瑪三。 

19 節乃出自箴十一 31『義人在世尚且受報，何況罪人與惡人呢？』 神聖

潔的火焰極其猛烈，以致於義人都免不了會在神的管教下受苦。惡人和罪

人就更難逃脫永遠沈淪的噩運了。 

從本章 12 節到 16 節都是提到信徒受苦，雖然 神透過彼得藉著應許來激勵

信徒。但有人一定會問﹕「為甚麼神的子民就要一直受苦，不信從 神福音

的人，甚致逼迫信徒的人，反而總是平安無事？這樣不公平的情況要持續

到甚麼時候呢？」這些問題必須得到回答，否則要求信徒受苦就似乎有點

強人所難。 

神藉著彼得對這類問題作出的回應是﹕信徒受苦乃 神對普世審判的前奏，

基督再來時的審判是要從神的殿（也就是信徒）開始，進而臨到歷世歷代

所有的人，審判是為罰惡賞善，定罪赦罪，使 神的絕對公義得以完全彰

顯。神最終的審判是勢在必行的，到時不信從 神福音之人的結局將十分

可怕，他們將無地可站。 

要信徒用末世的眼光來看待現今的苦況，期望中末世性的公義審判和榮耀

中的歡喜快樂，總為信徒的生命帶來意義和希望。  

根據 18、19 節，當末日審判

時，不信從 神福音之人將會有

怎樣下場？ 

 

 

 

 

這兩句話對為義受苦之信徒在

信心上有何幫助？ 

 基督教的信仰是否曾給你帶來

生活上的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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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曾，原因何在？ 

如果曾經有過，你是如何去面

對處理的？ 

● 首先要誠實檢討這難處是否是源自自己錯誤的行為或世俗的原因。如果

是，就當從認罪悔改作起。 

● 如果不是出自這些原因，就當依據以下的原則來處理﹕ 

 信心的原則 — 明白受苦乃出自 神的美意，為要煉淨我們的信心，使我

們能更加信靠 祂，承認 祂的主權，順服 祂的旨意，將

生命交託在 祂手中。神在困難的背後常隱藏著美善的

旨意與祝福。 

仰望的原則 — 要歡喜快樂，用末世的眼光來看待現今的苦況，對未來

要有活潑的盼望， 神絕對的公義必在基督榮耀再來時

得以完全彰顯。如果是因與基督認同而受苦，現今既有

份於基督的受苦，在永恆裏也必將有份於祂的喜樂、榮

耀、與尊貴。 

愛心的原則 — 在受苦的同時，仍要一心行善，成為別人的祝福。 

根據這段經文的教導，身為基

督徒的我們在遭遇到難處時該

如何處理？ 

 

 

 

六、禱告﹕求主幫助我們能把今天所領受的教導，具體實踐在生活中。                       （五分鐘） 


